附件2

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考核要点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核要点
	分值

	1
制度建设(20分)
	1-1       工作机构
	建立由校领导任主任、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（4分）。语委办公室设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（4分），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（2分）。
	10分

	
	1-2       长效机制
	建立健全学校有关部门、院系（单位）齐抓共管长效管理机制（2分）。把语言文字工作要求列入办学相关制度，明确考核要求（8分）。
	10分

	2

宣传普及(30分)
	2-1        法制宣传
	加强语言文字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普及宣传（4分）。举办每年一度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（4分）。
	8分

	
	2-2       语言环境
	师生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较强（3分），校园用语用字基本规范（4分）。
	7分

	
	2-3       普及水平
	为学生开设普通话培训课程并计入学时学分（5分）。依照《江苏省实施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组织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，毕业生参测达标率不低于95%（10分）。
	15分

	3
文化传承(25分)
	3-1        课程讲座
	加强面向全体师生的语言文字、语言文化、书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（3分），积极为学生开设相关必修课（7分）。
	10分

	
	3-2        文化活动
	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、书写、讲解等活动（8分），培育一批语言文化类学生社团并经常举办活动（4分），抓好活动成果展示（3分）。
	15分

	4
社会服务(25分)
	4-1

骨干培养
	加强语言文字相关学科师资队伍建设（3分）。承担地方语言文字类培训项目（5分），开展培训课程体系建设研究（2分）。
	10分

	
	4-2       科学研究
	结合学科优势，开展语言文字本体、应用和信息化等方面研究（3分），有相关科研成果（2分）。
	5分

	
	4-3       创新实践
	积极探索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、新方法，形成可供推广的经验（5分）。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，为社会提供语言文字规范化咨询服务（5分）。
	10分

	说明：满分为100分，70分及以上为合格。




